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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综执发〔2024〕7 号

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印发《2024 年环境空气提质增优攻坚方

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、各执法中队：

现将《2024 年环境空气提质增优攻坚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4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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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2024 年环境空气提质增优攻坚方案

为切实做好城管领域环境空气提质增优工作，进一步提升

空气质量和城乡环境面貌，全力保障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，根据枣庄、滕州两级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局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减少全

市重污染天数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重

点，以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，紧紧围绕

“规范治理、常态管控”的原则，针对裸露土地治理、环卫保

洁、餐饮油烟、渣土运输、市政工程、生活垃圾禁烧、自然资

源、违建管控等重点领域，有效遏制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各

种因素，按照全域防治、突出重点、密切协同工作原则，结合

镇域环境整治巩固和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，切实加强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防治水平，为全市环境空气提质增优

工作做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主要任务及分工

（一）提高机械化深度保洁水平。1.对全城区开展大清洗

活动，有效遏制城区道路扬尘污染，不断提高城区环境卫生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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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2.科学制定城区道路清洗保洁工作方案，大力推进“联合

编组”作业模式，实行机械化清扫精细化保洁，主干道每天洒

水不低于 6 次、机扫不低于 2 次，次干道每天洒水不低于 4

次，并使用雾炮配合降尘。3.对于环卫保洁的背街小巷、道路

边缘、隔离带等卫生死角加大人工清扫捡拾力度，确保做到车

过无扬尘、路牙无积尘、道路见本色。4.严格落实垃圾、落叶

禁烧规定，加大巡查力度，坚决杜绝边清洁路面、边污染空气

现象。5.对二中新校、北辛中学、大数据中心 3 处重点区域周

边的主次干道，加大洒水作业频次，确保达到降尘抑尘的良好

效果。6.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室加强对各镇街环境卫生工作的

巡查和督导调度，确保全市生活垃圾日产日清。

（二）加强渣土运输监管。1.严格落实城市建筑渣土管理

“十个必须”的要求，认真执行渣土运输特许经营管理和建筑

垃圾处置核准制度，加强源头治理，强化中途监管，严控终端

处置，对全市经过核准的渣土运输企业和渣土车辆实施严格管

控。2.认真做好建设施工单位渣土量核准、运输车辆密闭、运

输路径审查、处置场抑尘等管理工作，将城市扬尘治理工作落

实到位。通过源头减量、数字化跟踪、规范化管控等措施，对

渣土量核准、渣土运输、处置场作业实施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，

切实解决渣土扬尘污染。3.规范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核程序，

凡通过处置核准的渣土运输车辆密闭化率和卫星定位系统安

装率必须达到 100%。4.加大巡查整治力度，对不按要求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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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闭装置和不符合要求上路行驶的渣土运输车辆，一经查处按

上限处罚，直至取消渣土运输资格，严厉打击“黑”渣土车、

无牌无证车及私拉乱倒车辆。5.开展城区路段夜查行动，集中

执法人员力量，实行错时值班，全天候巡查，各执勤分队要切

实做好出勤和巡查工作记录，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，保持信息

通讯畅通（设立 24 小时值班电话），确保工作不断档、不空

档。

（三）加强餐饮油烟和露天烧烤治理。1.对城区餐饮服务

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整治，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坚决取缔城区内所

有露天烧烤，督促城区所有餐饮单位进店经营，严格按标准排

放油烟。2.所有餐饮油烟排放单位必须按标准完成硬件设施和

设备的建设、安装，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或安而未用的坚决

停业整顿，抽测超标的一律顶格处罚，直至依法取缔，切实做

到“烧烤进院、炉子进店、炉具更换、环保清洁”。3.对三个

检测站点周边区域进行严格管控，全面掌握油烟净化装置安装

使用情况，未安装或安而未用的一律停业整顿，严厉打击油烟

直排、偷排行为。

（四）强化裸露土地治理。1.结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

工作，围绕创建七大类 47 项指标，全力推进城区公园游园建设

和城市绿量提升。2.全域推广“街角绿地满铺”，进一步增加

绿地面积。3.着力强化城市裸露土地绿化，实现全域裸露土地

植被全覆盖；大力推进全域“生态街巷”建设，打造“绿满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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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、花满门前”的街区环境；纵深实施林荫停车场、公园、路

段绿化建设，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林荫体系。4.严控绿化施工

扬尘污染，加强对绿化施工工地扬尘的专项处理，做好绿化施

工过程中的扬尘污染防治，重点针对主次干道分车带、绿化带

的绿化施工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围挡并且严格控制扬尘排

放，对苗床整理后尚未进行建植的，适时洒水防尘或覆盖，做

好必要的铺垫，做到黄土不落地。5.自动检测站周边 3 公里范

围内的重点区域不存在裸露土地。6.及时清理枯枝落叶和绿化

带漂浮物等，严禁焚烧枯枝落叶。

（五）严格工地扬尘治理。1.对所承担的市政、园林、环

卫工程工地开展全面排查整治，所有工地不准使用国三以下柴

油车、拖拉机和“四不像”等冒黑烟车辆运输物料，并在显要

位置悬挂禁行标志。2.严格落实降尘措施，确保做到“六个

100%”（施工现场围挡封闭 100%、进出道路硬化 100%，渣土物

料覆盖 100%、洒水清扫保洁 100%、渣土物料密闭运输 100%、出

入车辆冲洗 100%）。3.施工现场物料运输车禁止密闭不严、不

冲洗或冲洗不到位、带泥带土上路，确保路面见本色、无积尘，

进出车辆无明显扬尘。

（六）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拆违拆临力度。1.加大自然资

源管控力度，依法及时查处非法开采行为。2.建立联合执法机

制，强力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。对矿石开采过程中扬尘措施

未落实的督促整改。3.严格违法建设查处，加大拆违拆临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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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拆违拆临现场采取抑尘措施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、压实责任。各责任部位进一步提高大气

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，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分解细化任务，明

确职责、分工协作，安排好值班人员，采取加人、轮休等方式

调动值班人员工作积极性，努力做到领导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落

实到位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整改到位。督察大队要加大督导调度检

查力度，公用事业管理科、市容管理科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各责

任部位要建立完善餐饮油烟整治、渣土运输管理、机械化深度

保洁作业等台账，严格惩治各类扬尘污染行为，建立完善长效

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，

对治理工作成效显著的典型加强宣传报道，对管理不到位、扬

尘污染严重的进行曝光。鼓励群众监督、举报大气污染违法行

为，形成人人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浓厚氛围。


